津发改审〔2025〕257号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关于同意调整中欧班列集结中心（重庆枢纽港产业园）小南垭集疏运分拨体系

三期建设内容及投资的通知

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来《关于申请变更中欧班列集结中心（重庆枢纽港产业园）小南垭集疏运分拨体系三期项目建议书批复建设内容及投资的函》（津综保集团函〔2025〕11号）及相关资料收悉。该项目经我委津发改审〔2025〕114号文批复项目建议书，现因公司经营调整和项目实施需要，需调整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。经研究，原则同意所请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同意将该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调整为：该项目选址于重庆枢纽港产业园珞璜片区，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为新建货物堆场约31000㎡；枢纽集疏运道路，长度约2km，道路宽度约36m。 包括设施设备、货物堆场、路基土石方工程、路面及人行道附属工程、交通工程和综合管网等。

同意将该项目总投资调整为9027.38万元。

三、该文件与原批复文件津发改审〔2025〕114号配套使用，未尽事宜以原批复文件为准。
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3日

抄送：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区财政局、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审计局、区统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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